委 托 书

兹指定（委托）我单位（业委会）          到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公室办理                项目的公共收益申请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手续。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代表或受托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

□1、代为提交申请材料；

□2、代为签收申请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的一切文件；

□3、不得修改申报文件中的任何内容； 

□4、授权修改申报文件中的错误文字；

□5、其他有权更正的事项：（请详细注明）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委托）人盖公章加负责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授权范围：已授权的请在□中打“√”，未授权的请在在□中打“×”。
